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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监测系

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试行）》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任务来源 

为配套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1]，客观反映环境空气质量，环境保

护部以环办函[2012]503 号下达了制定《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

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试行）》（项目统一编号：2012-67.4）的任务，由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承担制订工作。 

1.2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小组，查询国内外相关资料 

2011 年 11 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接受任务后，成立了由环境监测、环境管理、机械结

构设计、电气设计等专业领域研究人员组成的编制组，收集并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多

个国家、地区的相关资料，对提出的技术路线、工作内容等多次研讨，形成标准文本草稿及

编制说明。  

2012 年 2 月-3 月，编制组就《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监测

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试行）》的草案，组织参与标准编写的各家单位对草案的框架和

内容进行了多次讨论。编制单位根据讨论征集的意见对草案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 

（2）编写标准草案和开题报告 

2012 年 4 月，对所查询的相关文献资料，及各仪器厂家的情况进行整理分析，编写《环

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试行）》初

稿和开题报告。 

（3）开题论证，确定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2012 年 4 月 14 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的开题论证会，与

会专家通过质询、讨论，认为本标准定位准确，适用范围合理，主要内容及编制标准的技术

路线可行，同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论证意见主要有：进一步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和已有标

准的衔接情况；注意标准术语的解释和使用；现场验收指标需考虑可行性；加强重要参数的

论证和标准实施的经济技术分析。 

（4）开展实验研究工作 

标准编制组根据开题论证会确定的技术方案和论证意见，开展课题实验研究工作。对方

法各项技术参数和条件进行优化实验，确定具体的技术内容等特性指标，在此基础上编写方

法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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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标准编制组于 2012 年 9 月编制完成并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及方法验证报告，

待公开征求意见。  

2 标准制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2.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进展和污染物的环境危害 

与2005年相比，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12.45%和

14.29%，超额完成减排任务；全国城市空气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均浓度分别下降

了26.3%和12%，全国82.8%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了国家二级标准。但同时，我国环境空气污

染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机动

车保有量急剧增加，经济发达地区NOx和VOCs排放量显著增长，O3和PM2.5污染加剧，在PM10

和总悬浮颗粒物（TSP）污染还未全面解决的情况下，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

区域PM2.5和O3污染加重，灰霾现象频繁发生，能见度降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1996）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空气质量管理的要求。 

实施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是新时期加强大气环境治理的客观需

求，新标准增设了 PM2.5浓度限值，增设了臭氧 8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调整了二氧化氮的二

级标准浓度限值，此标准将于 2016 年全面实施。依据该标准，全国各级环保部门需要开展

PM2.5、O3、CO、SO2、NO2 的在线监测工作。 

环境健康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空气中的细颗粒物、O3、CO、SO2、NO2 对人体健康危

害很大，同时也是“灰霾”的最重要贡献者。O3、CO、SO2、NO2 对气候、环境和生态有着

重要的影响。近地面浓度不断增高，会造成一系列不利于人体健康的影响。WHO 的研究表

明在 10-100ppb 浓度下的 O3、CO、SO2、NO2 暴露 1-8 个小时，免疫力低的敏感人群会出

现肺功能减退、气道炎症、呼吸道症状和哮喘症状加剧。浓度越高，人在环境暴露时间越长，

运动量越大，毒性危害越显著。 

2.2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需要 

自从 1996 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1996）颁布以来，我国已逐步建立了与

之配套的监测方法标准、技术规范体系，包括 TSP 的测定方法（GB/T 15432-1995）、气态

污染物的手工监测方法（HJ 482-2009 等）、《气态污染物以及 PM10 的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3-2005）[2]等一系列标准和规范。目前，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已经颁布，但

与之配套的监测方法标准、规范却无法满足要求，主要表现在：亟待完善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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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版的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HJ/T 194）自颁布以来规范了手工监测工作，并

对自动监测的安装、验收做出了规定，但随细颗粒物（PM2.5）、臭氧（O3）、一氧化碳（CO）

等新增污染物监测的提出，有必要根据现有监测工作实际情况，对原有规范做出修订，同时

新增运行质控监测技术规范，以满足现有需要。 

因此，为贯彻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客观反映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AQI），规范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臭氧（O3）、一氧化碳（CO）

等污染物的监测行为，进一步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管理，编制组总结了现有环境空气监

测的相关标准，并结合当前空气质量监测技术的新发展，提出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标准体系

框架。 

建立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标准体系（见图 1）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方法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仪器适用性检测技术要求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环境空气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该体系以“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为核心，明确全国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布设调整原则以

及全国环境质量监测的总体设计；“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包括安装与验收技术规范、

运行与质控技术规范、数据传输与处理技术规范。 

本标准中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体系中的位置是：第四部分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技术规范中

气态污染物安装验收技术规范，是对《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

对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做出修订。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是政府环

境保护部门为监测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措施，是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环境管理的基础和技术支

持，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是对环境空气质量连续监控的唯一可行的技术手段。为切实加强对环

境空气质量的监测，各地方环保部门已经安装了部分环境空气质量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在“十

二五”期间全国还将会安装有更多的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为规范环境空气连续自动

监测系统的安装验收，保证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设备的有效运行，必须对

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运行、系统验收的要求进行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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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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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现行环境监测标准的实施情况和存在问题 

鉴于目前只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对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验收提出了部分的规范要求。本规范从环境

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站房建设、系统的安装、调试、试运行和验收这几部分进一步的细

化规范要求。对《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的环境空气气态污

染物连续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部分进行修订。 

3 国内外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3.1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国外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试运行和验收也缺乏相关

的统一的规范，美国在EPA cfr40 part 58《空气污染监测系统运行质量手册》[6]（U.S.EPA. 

Quality Assurance Handbook for Air Pollution Measurement Systems Volume II，40CFR part58 

appendix E）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有具体的要求，欧盟在一些方法标准中也有相关安装、

运行内容的标准要求[7-11]。 

3.2国内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国内现有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做出相关规定的标准和规

范有《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国家环保总局公告 2007年第4号）、《环境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国家环保总局公告 2007年第4号）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网的设计和监测点位设置要求、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的方法和技术要求以及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管理和处理要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对采样装置和子站站房的安装和建设做出规范，在附录中规范了系统的验收的程

序。但是缺乏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监测系统的安装、验收、调试、试运行和验收的一

个统一的规范要求。 

4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 

本次标准修订，本着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国家环保总局公告 2007 年第 4 号）为

依据，体现其管理思路，将管理技术化和规范化，同时参考美国 EPA、欧洲的检测标准以

及中国环境监测多年的检测情况，修订本标准以满足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的安装验收的有效规范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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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 
本次标准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调

试、试运行规范和验收规范。此外，在附录中给出了相关安装验收表格。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技术规范包括了监测点位的具体要求、监

测站房及辅助设施的安装要求、采样装置的安装要求、气态污染物分析仪的安装要求、数据

采集和传输系统的安装要求。监测站房及辅助设施的安装要求包括了站房位置的选取、站房

一般建设要求、站房土建要求、配电要求和辅助设施的要求。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完成后对调试的技术要求和试运行的技术

要求。调试包括了调试检测、仪表性能调试和编制调试报告。试运行包括了试运行的技术要

求和测试方法。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验收技术规范包括验收程序、验收内容、验收方法和验收报告。验

收程序由准备阶段、申请阶段和现场验收三个阶段组成。准备与申请阶段对验收条件做出了

具体要求。验收对现场验收的内容和验收方法做出了具体要求。现场验收包括监测方法验收、

仪表性能验收、联网验收和相关制度及档案的验收。并对验收报告做出了具体要求。 

附录中给出了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调试检测项目表、安装调试报告

格式、试运行报告格式、验收报告格式和原始数据记录表格。 

5 方法研究报告 

5.1 适应范围确定 
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是“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各级

环境监测站及其他环境监测机构采用自动监测系统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的活动。”  

为强调《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在环境空气气态污

染物连续自动检测系统的安装、调试、试运行和验收阶段的作用。新标准将适用范围修订为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组成、安装、调试、试运行和

验收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环境监测站及其他环境监测机构采用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

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中进行监测的活动。” 

5.2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组成 

点式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由

采样装置、校准设备、分析仪器、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和其他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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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光程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

统由开放的测量光路、开放光程法监测仪器、数据采集单元、校准单元等组成。 

5.3 安装技术要求 

5.3.1 监测点布设 

现行规范《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没有对监测点的布设

做出要。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检测系统的监测点的布设对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控和评

价有很大的影响。参考《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中附录对“监测点位周围环境与

采样口设置的具体要求”和 EPA cfr40 part 58 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监测点的要求，本规范

对监测站点做出了要求。 

5.3.2 监测站房及配套设施 

现行规范对子站站房及配套设施做出了的一些整体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对监测站房及

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安装的要求，本规范细化了对监测站房的建设要求、配电要求和辅助设施

的要求。 

本规范对监测站房的建设要求中增加了以下内容： 

1）当站房内要安装颗粒物分析仪时，站房室内地面到天花板高度应该≥2.5 m； 

2）在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建设中，除采用砖石结构外，现在还有部分站点采用了彩

钢夹芯板搭建，本规范对采用彩钢夹芯板搭建站点提出了一下要求： 

标准文本中第 6.2.2.11 监测站房如采用彩钢夹芯板搭建，应符合相关临时性建（构）筑

物设计和建造要求；  

3）现行规范对室内的相对湿度的控制要求是不大于 80%，“4.3.3 站房内应安装温湿度

控制设备，使站房室内温度在 15，相对湿度控制在 80%以下。”在现行的《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系统检测作业指导书》中对仪表的检测环境条件要求的相对湿度是不大于 85%，“4.1 检测

环境条件 相对湿度：≤85%”。本规范为统一对于监测站房环境相对湿度的要求，采用监测

站房环境相对湿度为不大于 85%。 

4）对开放光程监测系统，本标准根据《HJ/T 193-2005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中对开放光程仪器固定平台的建设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但是安装平台的规范仅仅针对单光

程的开放光程监测系统（发射端与接收端是两个部分），而国内大部分监测站采用的都是双

光程开放光程监测系统（发射端接收端一体）。因此本标准根据国内实际开放光程监测系统

实际的平台砌筑经验，修改并增加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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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光程监测仪器的发射光源、监测光束接收端、角反射镜应固定安装在基座上。基

座应建在受环境变化影响不大的建筑物主承重混凝土结构上。基座应采用实心砖平台结构或

混凝土水泥桩结构，离地高度为 0.6～1.2m，长度和宽度尺寸应比发射光源和接收端底座四

个边缘宽 15cm。”[11] 

“开放光程监测仪器的中光源的发射、反射、接收装置的基座位置应远离振动源，并且

基座应设置在便于安全操作的地方。 

另外，安装在站房内的开放光程监测仪器需要在墙壁上开孔，监测光束通过墙壁开孔进

入待测的环境空气中。各家生产厂商的仪器尺寸不一样，因此孔径无法统一规定，因此增加

以下内容： 

“安装在站房内的开放光程监测仪器，在光源发射端前方的站房墙面应开凿一个圆形通

孔，通孔直径应大于光源发射端的外径。” 

标准文本相对湿度控制在 85%以下，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防盗、防雨处理；” 

5）现行规范要求监测站房要具有防雷电措施，本规范参考《GB50343-2004 建筑物电

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3]对监测站房的防雷电要求细化。 

5.3.3 采样装置的安装要求（点式） 

现行规范对多支路采样装置的形式、采样头、采样总管、制作材料和一些技术要求做出

了规范。但对于采样装置的安装，采样点的位置等都没有具体的要求。 

本规范参考《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和 EPA cfr40 part 58 对采样装置的安装

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要求。 

5.3.4 开放光程监测仪光路要求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中关于开放测量光程的要求，我们增加了以下

要求： 

1）监测光束离地面的高度应在 3～15 米范围内； 

2）在保证监测点具有空间代表性的前提下，若所选点位周围半径 300～500 米范围内建

筑物平均高度在 20 米以上，其监测光束离地面高度可以在 15～25 米范围内选取； 

3）开放光程监测仪器进行空气质量监测时，在监测光束能完全通过的情况下，允许监

测光束从日平均机动车流量少于 10000 辆的道路上空、对监测结果影响不大的小污染源和少

量未达到间隔距离要求的树木或建筑物上空穿过，穿过的合计距离，不能超过监测光束总光

程长度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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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分析仪的安装要求 

现行规范中没有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分析仪的安装做出统一的规定。在实际的安装过

程中都取决于仪表的提供方。为加强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监测的监管和保证监测质量，本

规范参考《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作业指导书》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分析仪的安装做出统

一要求。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的安装要求包括一般要求和安装要求。一般要求主要是对仪器

本身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1）气态污染物分析仪的安装要求（点式） 

本规范参考了《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HJ/T 353-2007）[4]和《环境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做出了以下要求： 

1）依照包装清单进行检查，要求所有的组件都应配备齐全，发现任何丢失或损坏的设

备，应立即通知供应商。 

2）仪表应水平安装于监测站内的机柜中，要便于安装和仪表维护，有必要的防震措施，

保证设备的安装牢固稳定 

3）仪器与采样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长度不能超过3m，同时应避免空调机的出风直接吹

向采样总管和与仪器连接的支管线路。 

4）仪器与采样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的材质不能对空气中气态污染物有吸附影响，一般

采用四氟乙烯材质气管。 

5）为防止颗粒物进入监测分析仪器，应在监测仪器的采样入口与支管气路的结合部之

间，安装孔径不大于5μ为聚四氟乙烯过滤膜。 

6）在仪器管线与支管接头连接时，为防止结露水流和管壁气流波动的影响，应将管线

与支管的连接端伸向总管接近中心的位置，然后再做固定。 

7）仪表的零气/满气校准口通过气路管线与校准设备的标气产生口连接。 

8）仪表的排气口通过管线与站房的排气总线连接。 

9）仪表与子站计算机的电缆连接应牢固稳定。 

10）各种电缆和管路应加保护管辅于地下或空中架设，空中架设的电缆应附着在牢固的

桥架上，并在电缆和管路以及电缆和管路的两端作上明显标识。电缆线路的施工还应满足

GB 50168的相关要求。 

（2）气态污染物分析仪的安装要求（开放光程）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中关于开放光路仪器的安装要求，我们增加了

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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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光程长度大于等于200m时，光程长度的测量误差不大于3m；当光程长度小于200m

时，光程长度的测量误差应小于实际光程的±1.5%； 

2）角反射镜或接收器安装时，角度要与对面的发射接收端在同一直线上，与水平面之

间俯仰角不超过15°； 

根据现场双光程仪器的实际安装经验总结，为了最大化的避免外界杂光的干扰，本标准

又提出下列要求： 

“角反镜应尽可能安装在背阴地方，同时注意尽量避免将角反射镜安装在住宅区或窗户

附近以免造成光干扰。” 

5.3.6 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的安装要求 

现行规范中对于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没有具体的要求。本规范参考了《污染源在线自动

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HJ 477-2009）[5]对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的安装要

求包括了一般要求和安装要求。 

1) 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应用有线或无线通讯方式，并有漏电和过载保护装置。 

2) 设备应安装在机柜或平台上，确保设备与机柜或平台的连接牢固、可靠。 

3) 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应能正确记录、存储、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和状态。 

5.4 调试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调试主要是参考《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

规范》（HJ/T193）B2 对 PM10 自动监测仪的单机调试、《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检测作业

指导书》中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检测要求，并根据各厂家的说明书和

实际经验而制定，包括调试的一般要求、系统性能调试。 

本规范在附录 B（规范性附录）《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仪器验收办法》中对仪表完成

安装后的调试的规定是对单台分析仪表的性能的调试程序，并对单表性能的测试方法做出了

要求。本规范中调试阶段的单机性能测试指标为零点噪声、检出限、量程噪声、零点漂移、

跨度漂移、精密度。 

本规范在仪表性测试能部分中增加了零点噪声、线性误差。增加的测试项可以进一步的

保证仪表和系统的性能。提高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的监测质量。其中仪表的零

点噪声、最低检出限、线性误差、精密度、24h 零点/量程漂移都是采用《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的测试方法和指标。 

本规范制定了统一的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调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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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系统试运行 

此次标准修订明确了对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试运行的要求。 

1）试运行期间系统应连续正常运行至少60天以上。 

试运行的时间是参考《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的附录B的

B.3对运行考核时间60天的要求。 

2）系统试运行期间可进行自动零点/量程校准。 

自动零点和量程校准取决于系统仪表是否支持这一功能。 

3）因故障等造成运行中断，系统恢复正常后，重新开始试运行。 

4）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已经和监测仪器正确连接，并开始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5）在运行考核结束前，提供责任环保部门出具的联网证明。 

6）在试运行期间测量系统的有效数据获取率和无人值守工作时间（附录D）。 

7）在运行考核结束时，系统有效数据获取率不能小于90%，获取率按公式8.1计算： 

( ) %100% ×=
运行考核总时数

有效运行时数
有效数据获取率

                     （8.1） 

有效运行时数=运行考核总时数-无效数据时数                       （8.2） 

在公式（8.2）中有效运行时数为仪器设备运行正常，其监测数据有效的时数总和。仪

器设备预热、停电、通标气零/满检查、校准和公共通讯线路故障等引起的无效数据时数不

计入运行考核总时数和无效数据时数中。 

系统试运行获取数据的有效获取率是参考《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的附录B。 

5.6 验收程序和验收内容 

现行规范对系统的验收细化为个阶段验收准备与申请、现场验收、联网验收及相关制度、

记录和档案验收，验收通过后由责任环保部门出具验收报告。 

本标准 6.10.1 验收准备 

由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供应商或制造商和建设单位共同完成气态

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仪器到货开箱、安装调试和指标测试，并进行连续 60 天正常试运

行考核，确认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符合正式验收的条件后，提出验收申请。

验收申请材料上报属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经核准符合验收条件，由属地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组对环境空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实施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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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按照第 6-8 条完成安装调试，并提

供安装调试报告。安装调试、性能测试及试运行均符合本标准中附录 A 规范性附录的规定。   

本标准 6.10.2 现场验收的内容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验收包括安装验收、监测方法和性

能指标验收、联网验收、相关制度和档案验收等内容，由责任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并填

写验收报告（见附录 E）。 

在性能验收中，验收的技术指标有最低检出限、线性误差、24h 零点和量程漂移。这几

个指标的测试基本保证在 24 小时可以完成，能在完成调试测试和试运行后快速反应系统性

能。 

联网验收的内容和指标是参考《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 

75-2007 ）》的第 7.5 节。 

本规范为保证系统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对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 

本规范对提供了验收报告的格式，见附录 E。 

为对标准中的术语进行统一规范的定义，在本部分对重要术语进行定义和解释。对“环

境空气气态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进行定义，为了明确“点式监测仪器”和“开放光程监测仪

器”两种仪器，对两者进行了定义。“零气”在本标准中作为仪器的零点校准气，具有特殊要。 

6 标准实施建议 

为切实加强本标准的实施，规范我国环境空气 SO2、NO2、CO、O3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的技术要求，促进 SO2、NO2、CO、O3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环境管理服务，从管理角度，

生产厂商在安装 SO2、NO2、CO、O3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时应严格执行本标准，各级环保局

在验收 SO2、NO2、CO、O3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时应严格执行本标准；从技术角度，环境保

护部应加强本标准的宣贯，使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对 SO2、NO2、CO、O3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进行安装、调试和验收等环境监测和环境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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